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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南部县民事诉讼中的妇女与抱告制度 

——以清代四川《南部档案》为中心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吴佩林 

 

摘要：在元以前的律文中，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作出

相应的规定。自元代以来，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

代的律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

代，虽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

告状，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

讼方面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 406件

妇女参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

女与抱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

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律例规定、官方认识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通过对妇

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是限制妇女参

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女或他人竟利

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名捏禀”之事

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造成如此结

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乃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三种因素又

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 

关键词：《南部档案》  清代民事诉讼  妇女  抱告 

 

在传统社会，男性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妇女则常常在历史长河中“缺席”。

要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让她们“在场”，历史人类学也许是一条可以

尝试来解决问题的路径。2通过对州县档案所保存的大量地涉及妇女诉讼的档案

的研究，不仅是实现这一路径的有效方式，而且对我们理解传统法律和司法实践

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以清代四川南部县司法诉讼中的妇女与抱告制度为视

角，以期再现妇女在司法传统中的历史记忆。 

现有的研究中，胡震《诉讼与性别》一文涉及了晚清京控中妇女与抱告的情

况，其论证侧重于探讨妇女在各种利益需求下的诉讼行为，故不能苛求她去深入

研究妇女与抱告制度的相关问题3。邵雅玲、吴欣、阿风利用档案、档案汇编、

判牍或官箴书研究了台湾淡新地区、河北宝坻县、四川巴县等地妇女的诉讼情况，

对本文的研究启发很大，但由于对律例，特别是对律例产生的时间梳理不够，时

                                                        
1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曾就相关问题多次请教姚志伟博士，资料的收集也得到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

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参见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有了可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3胡震：《诉讼与性别——晚清京控中的妇女诉讼》，载李贵连主编：《近代法研究》（第一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7-126 页。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0&CurRe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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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律例中没有规定的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由于利用的档案案例少，他们

的研究没能展开和深入。更由于案例的样本少，无统计学的意义，得出的结论也

多不足为信。4最近姚志伟的博士论文《清代抱告制度考论》，则是到目前为止研

究最为精细的论文，特别是对抱告制度历史渊源的考察最为精到，因其研究旨趣

是对抱告主体的全方位考察，又因实际看到的档案数量不多，一些提法仍欠准确。
5因此，无论是从法制史还是从地域史的角度，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仍

有必要。为此，笔者从《南部档案》中选取了 406件档案作为研究的基础，力图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思考。6 

 

一、妇女诉讼权利之限制 

（一）限制妇女告状之源起 

在早期的律文中，对部分人群告状有限制，但妇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

席”，没有进入官方的视线。 

《唐律》对告状者的限制主要是针对老、幼及身体有残疾的人： 

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7，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

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官司。受而为理者，各减所理罪三等。8 

《宋刑统》沿袭了这项规定。据阿风的考察，宋初几次发布命令，对于老人

及笃疾之人的告状作出规定，但仍没有专对妇女的内容。9北宋末年，有地方官

规定“百姓年七十或笃疾及有孕妇人，并不得为状头。”10此规定视“孕妇”为不

堪受刑的人，禁止出面诉讼。直到南宋后期，任江西抚州知州和江西提刑的黄震

(约 1204～1276)在其《引放词榜状》中提到“非户绝孤孀而以妇人出名不受”11。

照此意，如果不是户绝、孤孀，妇女出名告状一律不受。但这似乎只是黄震个人

的做法，在其他时人的著述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规定。 

到了元代，对妇女告状始有法律的规制。元皇庆二年（1313），规定： 

告争田土、房舍、财产、婚姻、债负积年未绝等事。„„（妇女）若或全家

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然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所告是实，依

理归结。如虑不实，止罪妇人，不及代诉。„„凡妇女代替男子经官辨词，会准

所言，通行禁止。若果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另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不

                                                        

4邵雅玲：《清代地方诉讼规范与女性——以淡新档案为例》，《国史馆学术集刊》（台北），第 2 期，2002

年 12 月，第 23-52 页；吴欣：《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30-144 页。胡

震：《诉讼与性别——晚清京控中的妇女诉讼》，载李贵连主编：《近代法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7-126 页。阿风：《清代民事诉讼过程中妇女的身分与地位》，《法制史研究》（台北）

2007 年，总第 11 期，第 61-106 页。 

5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研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2008 届博士学位论文。感谢姚志

伟博士惠赠此文。也有单篇文章发表，见徐忠明、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 年第 2 期。 

6对《南部档案》的简介，参见拙作：《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法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此不赘述。 

7 何谓笃疾者？徐元瑞曾言“残疾，谓一目盲，二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久漏

下，重大瘿肿也。废残，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疾者。笃疾，哑疾、癫狂、三肢折，双目盲之类”。

见[元]徐元瑞：《吏学指南·老幼疾病》，第 87 页。 

8《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斗讼。 

9阿风：《清代民事诉讼过程中妇女的身分与地位》，《法制史研究》（台北）2007 年，总第 11 期，第 67

页。 

10 [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榜》及卷八《写状钞书铺约束》。 

11[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引放词榜状。 

http://service.ilib.cn/Search/Search.aspx?Query=%e5%90%b4%e6%ac%a3
http://gms.sysu.edu.cn/read.asp?ArticleID=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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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此例。如蒙准呈，偏行照会。相应都省准拟，依上施行。12 

此条给了我们以下信息：（一）妇女在全家无丁男的情况下，可以让“宗族

亲人”代诉；（二）如果妇女所告不实，则罪妇人，不罪及“宗族亲人”中的代

告者；（三）妇女不能代替夫出讼。对于“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别因他故妨

碍，事须论诉者”，允许妇女自己起诉。由此可见妇女被纳入民事诉讼中诉讼代

理群体之一，其诉讼行为有所限制。 

到了明代，《大明令》对妇女的诉讼范围和诉讼权利有了进一步的明确： 

凡年老及笃废、残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从赴官陈告外,其

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凡妇人除犯恶逆、奸盗、杀人、入禁，其余杂犯，责付有服宗亲收领听候。

一应婚姻、田土、家财等事，不许出官告状，必须代告。若夫亡无子，方许出官

理对。或身受损害，无人为代告，许令告诉。13 

后朱元璋颁行《大明律》，将妇人与老、幼、废、疾者同被列为限制诉讼行

为者： 

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逆叛，子孙不孝、或

已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官司

受而为理者，笞五十。
14
 

《大清律例》沿用了此“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

律下的“例”中，删除了“妇人”。且看： 

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

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依照此例，妇女的诉讼权被完全剥夺，甚至遇到“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

的情况时，也没有告状的权利了。事实果真如此？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其《读例

存疑》中写道，“明例原系两条：一老疾；一妇人。是妇人亦准代告也。删除此

条，若一切婚姻、田土、家财等事将令自告乎？抑一概不准乎？殊嫌未协。”15薛

允升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妇女告状被限制的事实是无

疑的。 

（二）限制妇女告状的原因 

之所以要限制妇女告状，现通行的观点是妇女无独立诉讼能力。16但此结论

是西法东渐后的产物，不足以反映传统社会的实态。本节拟在考察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重新审视其原因。 

在《元典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何以限制妇女涉讼的部分原因。 

照得，元告，被论人等，于内有一等不畏公法素无惭耻妇人，自嗜斗争，妄

生词讼，椿饰捏合，往往代替儿夫、子侄、叔伯、兄弟、赴官争理。及有一等，

对证明白，自知无理，倚赖妇人，又行抗拒，起生侥幸，不肯供说实词，甚至别

生事端。在后体知，复有一等年幼寡妇，意逞姿色，故延其事，日逐随衙，乐与

人众杂言戏谑，勾引出入茶肆、酒家，宿食寄止僧房、道院，中间非理无所不为，

习以为常，官不为禁。甚矣！妇道有伤，风化合无，今后不许妇人告事。若或全

                                                        
12《元典章》，典章五十三，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 

13《大明令》，刑令。 

14《大明律·刑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 

15 [清]薛允升原著：《读例存疑点注》，胡星桥、邓又天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18 页。 

16如戴炎辉等人就持此观点，见戴炎辉、蔡章麟纂修：《台湾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 司法篇，第一

册，中华民国四十四年六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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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所告是实，

依理归结，如虚不实，止罪妇人，不及代诉„„本部议得，妇人之义，惟主中馈，

代夫出讼，有违礼法。17 

由上不难看出，之所以被限制，在时人看来，是她们的行为所致。这种行为

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一些妇人不畏公法，素无渐耻，妄生词讼。二是恃妇呈刁，

无理取闹，甚至代替儿夫、子侄、叔伯、兄弟、赴官争理，别生事端。三是一些

寡妇凭其姿色，故延其事，日逐随衙，杂言戏谑，大伤风化。平心而论，对这三

种行为稍换言辞，如将“凭其姿色”换成“凭其能事”之类的，也可称之为男性

的表现。为什么唯独要对女性加以限制呢？ 

首先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家长制社会。瞿同祖

的研究明确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

集中在他的手中，家族的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子孙，未婚的女儿孙女都在

他的权利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的手里。18男尊女卑，以男为贵，

女人在三从主义之下，自生至死皆处于从的地位，无独立意志可言。19“幼从父

兄，嫁从夫，夫死从子”20，“男不言内，女不言外”21，妇女的生活空间被限定

在家庭里，家庭成为她们生命的全部舞台。22她们到庙里烧香、戏园看戏都会被

认为影响社会秩序而严加禁止。如光绪二十五年，保宁府在其谕令中称“保属风

气，每有戏会，女多于男，年轻妇女，抛头露面，不知羞耻”，于是要求所属各

属“劝谕民间，力讲妇道，以维礼教而挽浇风”。23不独保宁府，在其他地方也同

样禁止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如在四川巴县禁止妇女在清明时节出外踏青24，在江

苏省甚至将禁止入馆喝茶也写进了省例，“倘于妇女入座，即属故违谕禁，拉提

店伙重惩，枷号通衢示警。”25传统的妇女观不仅要求妇女本人要顾其颜面，而且

也要求他人维护这一观念。如此一来，限制妇女告状则是顺理成章的结局。 

其次是防止妇女利用法律给她们的特权“恃妇呈刁”。有律为证，顺治三年

《大清律例》在前《明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的律中另加了小注： 

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

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以其罪

得收赎，恐故意诬告害人）。26 

“以其罪得收赎，恐故意诬告害人”即是小注内容。如前所述，在此律下的

例中删去了“妇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妇女凭法律给予的优待故意诬告害

                                                        
17《元典章》，典章五十三，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 

18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5-6 页。 

19同上，第 112 页。 

20《礼记·郊特牲》。 

21《礼记·内则》。 

22 相关的论述除了《周易》、《礼记》等典籍外，还可参见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

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 3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5 年 8 月，第 21—50 页。

陈瑛珣：《由明清家训探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妇女角色》，《侨光学报》（台中），第 17 期，1999 年。邓小南：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7-123 页。 

23《南部档案》14-878-6594，光绪二十五年五月。 

24《巴县档案》6-6-852，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十日。 

25《江苏省例四编·止禁入馆喝茶》，清同治己巳年(1869)江苏书局刊本。严禁妇女出入茶馆的相关规

定在苏州由巡抚裕谦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见《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江苏禁陋习各条示》)。对此

规定还可见巡抚丁日昌着《抚吴公牍·禁妇女上茶馆》卷六八（同治七年五月）、《申报·苏垣近事》（光绪

三年五月廿三日）。 

26 前引《读例存疑点注》，第 7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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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致使官方对妇女参与诉讼的权利多了一份警觉。 

清律对妇女的优待主要有以下几条： 

妇人尊长与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为首，仍独坐男夫。27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本夫者，

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28 

妇女有犯奸盗、人命等重情，及别案牵连，身系正犯，仍行提审；其余小事

牵连，提子、侄、兄弟代审。29 

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留裤）受刑，余罪单衣决罚，皆免刺字。

若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30 

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31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一家人共犯罪时，不坐妇人，而独坐男性，即

使罪坐本妇，女性大部分罪名在定罪后均可收赎妇或赎罪。妇女在监禁方面也享

有特权，除人命、奸盗等重大犯罪外，妇女可不受监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不仅徒流可以收赎，甚至充军这样很严重的刑罚，妇女也可收赎32。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法律给妇女诉讼有诸多优待，可为何诉讼权反而却逾加

限制，甚至在律文中被删除？小注给我们了答案，是因为“故意诬告害人”。考

察史实，制度的规定无疑助长这股“诬告害人”之风。在当时女性即使诬告反坐，

所坐之罪有不须罚者，即使罚者也多可赎，风险极小。对于收赎而言，其罚银数

量甚微。光绪年间刑部就上奏，妇女罚赎银数太少，不足以惩戒33。 

是妇人本人故意诬告他人，还是妇女被他人利用她们的诉讼优势去诬告他

人？《大清律例》虽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法律背后的言外之义告诉我们，

这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我们可以推断，妇女或他人正是利用了妇女的这种优

势频繁地涉及诉讼，而且故意诬告他人。此种情况在官方奏折、档案等资料中多

有指出。如在清代名臣李星沅在奏折中言：“有一等无耻妇女，稔知犯罪律得收

赎，无端混告。”34正是因为妇女凭借法律上享有的优待，造成混告、诬告之风日

益猖獗。可以想见，妇女的诬告之风远远超过“年老及笃疾之人”，以至于落得

在“例”中被删除的结局。这样一来，其诉讼权的一再被限制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 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 

（一） 妇女诉讼需有抱告 

妇女的诉讼权虽被限制，但尚没有被完全禁止。最近的一份研究否定了先前

学人认为“抱告制度始于周”的论断，认为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但没有实质

上的传承关系。抱告制度在宋代已经有萌芽，特别是“干德诏书，七十以上不得

论诉，当令宗族中一人同状，官乃理，若实孤老即不在此限”35和“民年七十已

上及废疾者，不得投牒，并令以次家长代之”36的规定与后世抱告制度的运行很

                                                        
27《大清律例》，名例律，共犯罪分首从。国初及乾隆五年修改。 

28《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妇女犯罪。此仍明律。 

29《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妇女犯罪。顺治十六年例，乾隆元年改定。 

30《大清律例》，名例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此仍明律。 

31《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赎刑。此为小注，乾隆五年添入。 

32薛允升言：“妇女犯军罪，无有不收赎者”，载前引《读例存疑点校》，第 53 页。 

33 [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第一百九十六，“刑部奏妇女犯罪收赎银数太微不足以资

警戒拟请酌量变通折”，第 5094 页。 

34 [清]李星沅：《李文恭公遗集》卷 10，“淸厘京控案件并将提解逾限各员先请议处折子”。 

35 前揭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十，第 6583 页。 

36[宋]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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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到了元代，这一制度基本定型，明清时期逐渐完善。37 

但第一节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抱告制度渊源的通论对妇女而言，并不具有普

适性。妇女告状需有抱告的规定始于元代，明代也通行此政策，但到了清代，此

规定不仅没有完善，反而在法律文本中消失。那么清代妇女可告状吗？她们告状

需有抱告吗？ 

道光六年，宗人府具奏，对宗室觉罗妇女，饬禁宗室觉罗妇女呈控，并酌定

惩处专条一折，并被纂辑为例：38 

凡宗室觉罗妇女，出名具控案件，除系呈送忤逆照例讯办外，其余概不准理。

如有擅受，照例参处。倘实有冤抑，许令成丁弟兄子侄或母家至戚抱吿。无亲丁

者，令其家人抱吿，官为审理。如审系虚诬，罪坐抱吿之人。若妇女自行出名刁

控，或令人抱吿后复自行赴案逞刁，拟结后渎控者，无论所控曲直，均照违制律

治罪。有夫男者，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身，折罚钱粮。 

由上可知宗室觉罗妇女在实有冤抑的情况下，可以“令成丁弟兄子侄或母家

至戚抱吿”，若无亲丁，则令其家人抱吿——这说明宗室觉罗妇女有用抱告告状

之事实。而当年在《大清律例》中删除“妇女”的时间无按语可考，但可以肯定

的是在“例”出台之后，即顺治三年后。律学著作《大清律辑注》于康熙五十四

年（1715）刊刻，作者即清代律学大家沈之奇当年在“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下

注道，“律不得告而例许代吿者，恐实有冤抑之事，限于不得吿之律，致不得申

辨。故立此代吿之例，则有冤者可以办理，诬吿亦得反坐，所以补律之未备也。”
39这种遇有冤抑可用代告的说法与言宗室觉罗妇女的情况相差无几。这能不能推

测随着时间的后移，时人普遍认同一般妇女同宗室觉罗妇女一样可以由他人代告

呢？尚难确定。 

但另外的途径却暗含清代妇女在有抱告的情况下可以参与诉讼之意。同治十

二年编纂的《大清律例会通新纂》之“越诉条”规定，“生监、妇女、老幼、残

疾无抱告者不准。”40这项规定，也多见于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状式的《状式条例》

中。现列举几例： 

 

 

 

 

地区 内容 时间 出处 

浙江 

黄岩 

凡有职及生监、妇女、

年老、废疾或未成丁无

抱告者，不准。 

同治、光绪年

间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

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

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台 湾 淡

新地区 

绅衿、妇女及老、幼、

残废无抱告者，不准。

妇女罗织多人，不准。 

光绪八年 《淡新档案》3333-2。 

河北 

宝坻县 

绅衿及妇女、老、疾，

无抱告者，不准。 

光绪二年 《宝坻档案》第 172卷 

                                                        
37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研究》，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08 届博士学位论文。 

38 前引《读例存疑点注》，第 17-18 页。 

39[清]沈之奇着：《大清律例辑注》，怀效锋、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41 页。 

40 [清]姚雨芗原纂：《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7 年影印版，第 29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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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 

绅衿、妇女、老幼、废

疾，无抱呈，及虽有抱

呈年未成丁者，不准。 

光绪十年七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

约文书》（清·民国编），

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0

页。 

四川 

巴县 

仕宦、举贡、生监及年

逾七旬之人或妇女出名

具词，无抱告者，或不

应用抱告而混用抱告

者，不准。 

同治十至十一

年；光绪十三

年十月至十五

年七月 

《巴县档案》6-5-296， 

6-6-2238。 

四川 

南部 

生监、职员及妇女、老

幼废疾人员无抱告者，

不准。 

雍正十年八月

廿九日 
《南部档案》1-6-1130 

（按：最早的一份诉状） 

四川 

南部 

绅衿、老幼、废疾及妇

女无抱告者，不准。 

乾隆四十五年

五月廿一日 
《南部档案》2-51-1951 

四川 

南部 

绅衿、妇女无抱告者，

不准。 

乾隆十三年九

月廿三日41 
《南部档案》2-61-44 

四川 

南部 

绅衿、老幼、废疾及妇

女无抱告者，不准。 

嘉庆二十四年

八月初一日 
《南部档案》3-51-813 

道光九年十月

初三日（卫庚

飙） 

《南部档案》4-264-1181 

道光二十五年

四 月 十 四 日

（王瑞庆） 

《南部档案》4-294-28 

四川 

南部 

绅衿、老、幼、残废、

妇女，无抱告及捏名抱

告，而抱告不到者，除

不准外，并将代书惩责。 

咸丰三年九月

廿一日（知县

卫元燮） 

《南部档案》5-36-63 

咸丰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知

县卫元燮） 

《南部档案》5-126-1087 

咸丰十一年八

月十九日 
《南部档案》5-212-687 

同治九年七月

三十日 
《南部档案》6-73-1000 

光绪十八年九

月十日 
《南部档案》11-266-1 

 

由所列《状式条例》可知，抱告主体范围在不同的地方、在同一地方的不同

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在不同的规定中，不管如何变化，妇女始终位列其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南部县，在乾隆、道光年间，无抱告不准没有涉及到老、幼、残废，个中原

因，尚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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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通过对在南部县的《状式条例》的动态考察，我们发现了出人意外的现象，

在乾隆某此时期的状式条例中，规定“绅衿、妇女无抱告者不准”，而“绅衿”

和“妇女”正好弥补了当年《大清律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例中“年老及

笃疾之人”以外没有规定的部分。42换句话说，抱告主体在嘉庆后为“绅衿、老、

幼、残废、妇女”的规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概念的周延，并无实质性区别。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有清一代，除了谋反、判逆、子孙不孝等涉及干名犯

义的重罪，及抢劫、杀伤之类的刑案准许妇人亲告外，其他户婚田土地一类的的

民事纠纷，妇女一般不得亲告。如果要进行诉讼，则需要抱告。这种推测在清末

法制改革中制定的《大清现行新律例》中得到了验证，此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

事”条中规定： 

年老及废疾之人，并妇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

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若妇人夫亡无子，或身受损害无人代告者，听许入官告诉。43 

此处为何要加上“妇人”二字，沈家本等人解释道： 

臣等谨按：此仍明例，原系两条，一老疾，一妇人，嗣将妇人一条删去，第

向来办法，妇人仍责令遣抱，自应增入。
44
 

虽然删去了，但妇人仍责令遣抱却是“向来办法”。所以在法律上虽消失了，

但实际操作却无变化。 

（二）对司法档案中妇女与抱告的考虑 

对诉讼中妇女与抱告的考虑是基于我们从《南部档案》中统计出的 354 卷

406件档案。406 件档案基本涵盖了现存盘案中的所有婚姻档案。45同一卷档案原

则上只择取一件档案，但在统计时考虑到妇女、抱告、出庭、差唤等几个因素，

因此也保留了少量的相同案件，主要是考虑虽为同一妇女但在不同的案件里有不

同的抱告、同一妇女多次参与诉讼虽抱告相同但告状方式不同46、同一案卷中多

名妇女参与诉讼47、档案缺损但列有妇女参与堂审48的情况。 

1.年龄   

（1）妇女年龄 

 

 

 

                                                        
42 但“幼”作抱告的情况并没有列入其中，原因大概是“幼”在家长制的社会中，本没有亲自参与诉

讼的权利，而后将“幼”写入法律，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概念的周延。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出现了有“幼”

告状的情况，为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在其后的状式条例中被加了进去。 

43[清]沈家本：《大清现行新律例》，大清现行刑律案语诉讼，“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转引自姚志伟博

士论文。 

44参见[清]沈家本：《大清现行新律例》，大清现行刑律案语诉讼，“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 

45之所以说“基本涵盖”，是就婚姻档案而言。但婚姻资料也可见之于其他非婚姻档案，要完全统计，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做到的。 

46如杨赵氏两次送呈中，一次为首告，一次以禀状，且抱告不同。见《南部档案》8-327。 

47如《南部档案》10-933 中，就有冯何氏、冯李氏、侯李氏等三名妇女涉讼。 

48如《南部档案》11-474-7846 中，不能推断高朱氏仅被传唤作证，还是参与诉讼。 



                                      

 9 

      《南部档案》、《黄岩档案》中参与诉讼的妇女年龄及人数统计表  

《南部档案》妇女诉讼（322

件） 
《黄岩档案》妇女诉讼（20件）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19 3 0.93 27-29 3 15 

20-24 10 3.11 39 2 10 

25-29 10 3.11 43 1 5 

30-34 32 9.94 45-48 5 25 

35-39 30 9.32 50-53 3 15 

40-44 41 12.7 55-56 2 10 

45-49 28 8.70 60-64 3 15 

50-54 48 14.9 69 1 5 

55-59 20 6.21    

60-64 48 14.9    

65-69 20 6.21    

70-74 21 6.52    

75-78 11 3.42    

平均 

年龄 
49．345 平均年龄 47.8 

 

对《南部档案》参与诉讼的妇女的年龄统计中，406件档案除去年龄不可考

76件，除去两件以上档案为同一人的 12件，及有 5件档案每件均有 2名妇女同

时参与诉讼，获取有效档案数据 322 件。年龄最小的 19岁，最大为 78岁，平均

年龄为 49．345 岁。妇女参与诉讼的年龄段集中在 30—64 岁。与《黄岩档案》

相比，平均年龄大致接近，相差不到 2岁，但因《黄岩档案》案例少，年龄段的

分布不及《南部档案》完整。 

从档案看，所有参与诉讼的妇女没有一例为未婚少女，全为已婚妇女，而且

90%以上为孀妇。 

 

（2）抱告年龄 

《南部档案》、《黄岩档案》中参与诉讼的抱告年龄及人数统计表 

《南部档案》抱告情况（326

件） 
《黄岩档案》抱告情况（20件）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13-15 6 1.84 14 1 5 

16 18 5.52 18-19 3 15 

17-19 9 2.76 22-23 2 10 

20-24 62 19.0 26-29 2 10 

25-29 41 12.6 30-34 4 20 

30-34 60 18.4 35 1 5 

35-39 37 11.3 40-44 5 25 

40-44 50 15.3 52-5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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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9 15 4.60    

50-54 20 6.13    

55-58 8 2.45    

平均 

年龄 

32.1  平均年龄 32．4  

 

406 件档案件，共获取抱告年龄数据 420 例，其中有 94 件档案为年龄不可

考或同一人数次为同一妇女作抱的情况，实际获取有效年龄数据 326份。326份

中，妇女一人诉讼以两人作抱的有 14 件档案，49妇女两人诉讼以两人作抱的有 3

件档案，50没有发现两人诉讼以一人作抱的情况。 

由于“绅衿、老、幼、残废、妇女”是诉讼的受限人群，所以他们不能作为

抱告。对于老、幼年龄的界定，沈之奇在《大清律例》“脱漏户口”律后注为“十

六岁以上成丁„„十五以下曰幼，六十以上曰老。”51据此，“老”以 60岁为界。

上表中《南部档案》、《黄岩档案》抱告最大年龄分别为 58、54 岁，均没有超过

60岁的界线。故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这一规定是得到了遵守。 

但“幼”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沈之奇没有对 15—16 这个

年龄段属于“幼”还是“成丁”作出界定，我们姑且把抱告的年龄放宽到 15岁。

从档案提供的实际情况看，仍有低于 15岁的男性在作抱，南部县有 13—14岁作

抱的有 4 人，黄岩县有 14 岁男性 1 人作抱。而从《南部档案》的情况来看，我

们能大致推测被实际确定的允许作抱的年龄为 16 岁，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年龄段

有多达 18 人作抱，也在于有可能把没到 16 岁的男性，在写状时写成了 16 岁，

如第 14 目第 452 卷，孀妇王张氏以子王九林作抱状告娘家胞兄不顾姊妹之情，

将其倒卖他人作妻，状纸上将王九林的年龄写为 16岁52。但在其后的禀状中，却

把年龄写为 13 岁。53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南部县还是黄岩县，从批词上看，均

没有对没到法定年龄的男性作抱的情况提出异疑。如“侯唤讯究，粘附”54、“着

遵前批，赴场呈请核办，不得恃妇混渎，特饬”55。《淡新档案》也有因抱告不符

合年龄规定而不受理的案件。甚至在民事编第 12606档案中，林杨氏竟以 5岁儿

子为抱。第 32602 件档案，黄钟氏以 14 岁儿子为抱，但淡水同知并未批斥，且

饬传抱告。56但在此档案中有因年龄未到不予受理的情况。如 22608 档案，抱告

为 14岁，衙门批道：“尔男年未成丁，应另遣抱告投到候讯领结，掷还。”57，但

此类案例为数甚少。 

因抱告多为妇女的晚辈（有 11例以孙为抱），所以抱告的年龄普遍小于妇女

的年龄。从平均年龄看，《南部档案》提供的数据显示，抱告比妇女小 17.2岁。 

 

 

                                                        
49 14 件包括 6-409-630，22-545-0928，21-680-684，15-114-5446，14-882-6608，13-970-6971，10-56-8965，

08-847-0905，14-452-6349，14-317-6079，13-175-6690，20-525-394，09-248-0212，09-249-0236。 

50 3 件包括 6-364-0087，6-364-0095，07-427-1120。 

51 前引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户律，脱漏户口，第 189 页。 

52《南部档案》14-452-6349，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53《南部档案》14-452-6351，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54《南部档案》14-317-6079，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廿四日。 

55《黄岩档案》第 26 号，14-317-6079，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三日，第 125 页。 

56转引自邵雅玲《清代地方诉讼规范与女性——以淡新档案为例如》，第 47 页。 

57《淡新档案》，民事编，22608-21。前引阿风：《清代民事诉讼过程中妇女的身份与地位》，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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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抱呈与妇女的关系 

     

三地档案参与诉讼的妇女与抱呈的关系统计表 

南部档案 淡新档案58 黄岩档案 

类别 案件数 百分比 案件数 案件数 

以夫家（族）人为抱 266 65.52 26 11 

以母家（族）人为抱 88 21.67 0 3 

同时以夫家、母家人为抱 4 0.98 0 

3 

（注：此为亲戚

数） 

不用抱告 3 0.73 0 0 

案件不详数 45 11.08 4 3 

合计 406 100 30 20 

 

在上列统计表中，婿计入夫家（族）人。《南部档案》案件不详主要是指档

案缺省或不便分入夫家、母家的。缺省的档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只有供状。

如 7-419-993，从档案里只能分析出妇女是告状者，但因无告状，供状里也没有

交待是否有抱告；二是本有状式，但状纸残缺，只能看到是妇告在诉讼，但看不

到抱告是谁，在其他地方也无交待。如 8-1030-1463。《黄岩档案》中，案件不

详数主要是指没有写明抱告与妇女是何关系。《淡新档案》则是依阿风的既有研

究统计而成，4 件归入案件不详数是由于不明确抱告身份59。 

从统计表看，以夫家人为抱告占主导地位，南部县所占比例高达 65.52%。

这是符合宗族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在宗族社会里，“既嫁从夫”的观念根深蒂固。

妇女自嫁到夫家后，从心理上已把夫家作为自己的家，把夫家的亲属作为自己的

亲属，她们的活动自然是以夫家为中心，在经济利益上也基本不与母家有牵连。 

但在南部县，仍有 21.67%是以母家人为抱告的。这种情况大致由以下几种

情况导致： 

（1）告夫家人。如第 12目第 541 卷，孀妇周冉氏夫在时，曾乏嗣，先抱冉

氏娘家胞兄冉裕宽女冉带香押相助身。夫故后，夫胞弟周正镐生奸，欺氏寡朴，

谋氏财产，凭族将其子周秋元过继周冉氏承祧。至光绪二十一年，周带香年已及

笄，但周正镐不准择户许字，勒氏还女。未达到目的后，便套佃氏业，恶霸佃租，

绝氏衣食。更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产串周正体纠率恶工杨定林同妻何氏等

数人，估开氏仓，抄拿谷粮、衣饰，逼氏改嫁。冉氏不从，周正镐遂将其逐出屋

外，害其无靠。周冉氏多闪投族甲周洪先、周正德理论，但没有得到解决。于是

周冉氏便以 48 岁的娘家胞兄冉裕宽作抱状告夫家周正镐、周正体等四人。60这是
                                                        

58根据阿风三的研究统计而成，前揭《清代民事诉讼过程中妇女的身分与地位》，第 85 页。30 件档案

系淡新档案“民事编”206 宗（另有 18 件缺号和散页）有效档案中妇女涉讼的案卷数。 

59有可能有母家人为抱等其他情况，但未亲见全部档案，所以暂归此类。 

60《南部档案》12-541-9701，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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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为己事告夫家的情形，也有娘家为女儿在夫家受欺告女儿夫家之案。如第

13 目 902 卷，孀妇宋王氏就以“嫌逐押搕，叩唤究刁”状告女儿夫家张芝华、

张芝荣、张文锐等三人。因为女儿许与张芝华之子张文锐为妻后，父子嫌其女笨

拙，苦不当人，刻薄衣物，动辄毒殴，惨不堪言。光绪二十三年，文锐执刀行凶，

其女归宁泣诉，后投鸣保甲邓正贵、范大寿理息，出约。但他夫子俩嫌离心切，

无故将女逐外，无踪，生亡莫卜。但他们恐要人，便先法制人，诬宋王氏倒卖，

率族张芝荣等押搕钱五十串。宋王氏不甘，便将他们一并状告衙门。61 

（2）夫家人畏恶，只有求娘家人作抱。同治九年，东路积下乡马周氏、马

陈氏告状就属此情况。状称两氏夫均故，同胞分居，均无后嗣，仅抱一子马万礼，

且年幼。两妇立志孀守，但族恶马元保、马元喜欺孤押寡，希图绝业，逼令改嫁，

两妇不从。于是将她们田地当与陈闰保、张自守耕种，并瞒吞当价钱，砍树。两

妇无奈，控告县衙，获准差唤。但“伊等情虚，拖延不审，更支陈闰保等于九月

二十四日将氏等未当已种地土复行耕翻，有赵喜可证。家族人等畏恶，莫何，只

得各投娘家叔弟抱呈”，于是两妇各以娘家胞弟周宗位、胞叔陈文彦参与诉讼。62 

还有就是所告与夫家利益无关。 

从以母家人为抱告的情况来看，若夫妻的组成形式是常态的一夫一妻制，妇

女基本上为孀妇。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吴欣对妇女再嫁案件的成因分析所指出

的，“当一个妇女失去丈夫，她也就失去了立足于夫家的根基，面对家庭、社会

复杂的关系，她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母家”。63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分析为何用母家

人为抱。 

考察清代在清末修律以前的律典，对妇女告状以何人为抱，法律上没有明确

规定。64各个州县的状式条例也只对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作了规定，也没有说明哪

些人可以作抱。从《南部档案》保存的情况来看，以夫家人为抱的主要包括：子、

夫侄、夫兄、孙、女婿、夫叔等，以母家人为抱的主要包括娘家堂兄、娘家堂弟、

娘家胞侄、堂叔、亲弟兄、母舅等，甚至以自己的父亲为抱。65除此之外，在南

部县有 3例抱告值得说明。有 2例是以雇工为抱进行诉讼。1例是在第 7目第 427

卷，敬梁氏、王蒲氏以同祖堂弟敬洪福、雇工敬朝金为婚事一同恳请息案，衙门

批道：“两造既已凭证理息，准将原词注销省累，该差知照。”没有对抱告人的

身份有任何异议。66在第 10目第 933 卷中，冯李氏以工姚永年诉马德泗。诉状称

其嫁侯聚川为妾，侯聚川任陕西凤县知县时病逝，但衣木俱无，求同乡助银买地

安葬。后欲归四川，但无资，于是改嫁冯在章为妾，归家数载“无亲人来往”。

但马德泗乘夫往号清账，将氏诬控，要求邀何子正作证。衙门批词为“准邀质”。
673 例中，有 1 例是以近邻为抱进行诉讼。伊高氏夫故，仅育一女。胡国治串套

刘国治娶为室。但刘国治已有妻室，伊高氏不允从。但胡国治恃其父为盐房典吏，

欺其女流异孤无亲，估霸作妾。婚后遭殴打，苦不当人。于是以近邻黄国林为抱

                                                        
61《南部档案》13-902-7067，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二日。 

62《南部档案》6-364-87，同治九年十月廿六日。 

63前引吴欣：《《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第 154 页。 

64已有的研究几乎都根据《大清律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例的规定“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

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而得出妇女告

状许令“同居亲属”为抱的推论。 

65《南部档案》10-205-9005，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九日。 

66《南部档案》7-427-1120，光绪四年二月十六日。 

67《南部档案》10-933-9541，光绪十六月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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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胡国治。68从档案来看，之所以用近邻，是因为伊高氏无亲无戚，有一女但不

能作抱。由前所述，一般而言，妇女告状可以夫家、母家人为抱告，若夫、母家

皆无人，允许雇工、近邻等为抱进行诉讼。 

但也有妇女不用抱告而进行诉讼的，只是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在所选的 406

件《南部档案》中，仅有 3例。在第 11目第 472卷中，孀妇江汪氏“无子”，在

告状中没有交待其他亲属状况。69在第 18 目第 1327 卷中，孀妇赵曹氏称其翁、

夫“相继而殁”，也没有交待其他亲属状况，其禀状被批准。70在第 16 目第 853

卷中，66 岁孀妇李杨氏仅交待了其子因充当保正时，对管下事务管理不善被责

惩，笼囚示众。此妇要求开释儿子“归农养蓄”。李杨氏在恳状中也未说明是否

还有其他亲属。71我们尚不能根据为数甚少的 3 例判断何种情况可以不用抱告。

不过，从其他地方的档案来看，则主要是孀妇无子时不用抱的情况。在河北宝坻

县，孀妇王杨氏称“无子无人抱呈”。72这一点在一些官箴书也可见，如“妇人必

真正孀妇无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缓待者，方许出名告状，仍令亲族弟侄一人抱告。”
73 

3.以子为抱告的情形 

在 406 件档案中，不可考或以非夫、非母家人（徒、远邻）为抱告的有 69

件，有 10件档案抱告数为 2人（其中有 4件夫家、母家各 1人），因此可查的数

据有 347 宗。其中以抱告为妇女夫家的资料为 259 例，为妇女母家的数据为 88

例。在以夫家人为抱告的数据中，以儿子为抱告 136例，所占比例最大，占整个

夫家比例的 53%。图示见下： 

 

 

清律规定，“军民人等干己词讼，若无故不行亲赍，并隐下壮丁，故令老、

幼、残疾、妇女、家人抱赍奏诉者，倶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壮丁问罪。”74，

“妇人有子，年已成丁，即令其子自行出名，如仍以妇人出名，以其作抱告者，

不准。”75薛允升在《读例存疑》，就“妇女犯罪”条有按语道：“妇人犯罪，法原

不轻于男子，而不许径行提审者，所在励廉耻、厚风俗也。乃家有子侄兄弟，而

                                                        
68《南部档案》22-720-1792，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 

69《南部档案》11-472-7828，光绪十八年八月卅日。 

70《南部档案》18-1327-3522，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71《南部档案》16-853-4780，光绪三年十二月廿四日。 

72《宝坻档案》第 104 卷 164 号。 

73[清]吴宏：《纸上经纶》卷五《告示·词讼条约》，载郭成伟、田涛（点校）：《明清公牍秘本五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0 页。 

74《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越诉。 

75[清]姚雨芗原纂：《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二八，刑律诉讼，越诉，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7 年影印

版，第 2923 页。 

以子为抱告所占以夫家为抱告的比例 

子，136例 

53% 

 
其他类 

子 

47% 

其他类，1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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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出头告状者，亦应将子侄等重惩。”76在一些地方的状式中也对此有明确规定，

如在四川南部县，至少在道光至光绪年间，就规定“户婚田土等事，有兄弟、子

侄，而妇女出头告状者不准。”77“户婚田土等事，既有家长、兄弟、子侄，而妇

女又复出头告状者，并将抱告惩责。”78依照上述规定，凡家有成年儿子，即使夫

亡或其他意外的情况下，也不得亲自参与诉讼，而是由成年儿子自己出面。这一

点在一些判牍中也得到印证，如樊增祥就曾对一起由妇女起诉的案件批道：“尔

既有十八岁儿子，何得隐藏不漏，恃妇出头？”79不仅如此，在台湾淡新地区也

有类似的处理。如在民事编 21207案中，吴林氏以 26岁之子男为抱，知县批道：

“该氏既有二十六岁之子吴来成„„不令出名呈控，反作抱告，而以该氏妇女涉

讼，亦殊不合，特斥”80。 

而从上面的统计来看，实际的操作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张志京的说法有助

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认为现纵观古代女性的一生，“从父”毋庸置疑，

“从夫”原则上也是不可动摇的，惟有“从子”难于成立。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

法律规定看，除特例外，“从母”压倒了“从子”。“夫死从子”原本意义上是指

夫死后，以儿子为参照系来确定妇女的服制。这是“从子”不应片面地理解为一

般意义上的服从、从属，而应看作是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对以儿子为代表、为承

继者的夫家血脉宗族的尊重。中国古代女卑但又尊母的悖论现象是存在的。
81
在

我看来，“夫死从子”只限于对外关系。在家庭内部，儿子还必须服于母亲的教

悔。子须从母与“夫死从子”两者之间的关系，实是亲权与男权之间的一种制约

关系，亲权附属于男权，但相对于儿子与母亲这种特殊关系而言，亲权又高于男

权，两者之间实质上并不矛盾。82 

 

4.夫在的情形 

传统社会，既嫁从夫，有夫在，诉讼自然是夫而不是妇的事。现有的研究指

出，妇女在夫出外、有疾病、被关押或无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可亲自出面告状。而

夫在无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州县官除对已出嫁女为母家的“冤情”出面呈讼的案

件立案外，其余一般不予立案。83在南部县，也多是类似的情况。 

夫在外的情况，如张熊氏夫张大礼于“咸丰八年外贸未归”，以夫弟张大勋

起诉。84吕沈氏“夫吕东阳，出外贸易二十余载，杳无音信”，以女婿饶丕成作抱

告状。85周吕氏“夫远贸多年，概无音信”，便以子周兴元为抱进行诉讼。86  

                                                        
76 前引《读例存疑点注》，第 873 页。 

77《南部档案》4-264-1181，道光九年十月初三日；4-294-28，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78《南部档案》5-36-63，咸丰三年九月廿一日；6-73-1000，同治九年七月三十日；11-266，光绪十八

年九月十日。 

79[清]樊增祥：《樊山批判》卷四，《批武张氏呈词》。 

80前引邵雅玲，第 48 页。但其后的传单及具结状上，仍列有抱告。 

81张志京：《论中国古代女性的相对家长权》，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 5 卷，北京：法律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473—510 页。 

82虽不矛盾，但知县在孀妇在有成年儿子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她们出来告状，始终有不同的处理意见。

问题的关键是孀妇可以借成年儿子恃妇逞刁，而成年儿子又可籍母亲之名兴讼，而外人很难在这两者之间

作出截然两分的判断。 

83前引吴欣：《《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第 132—135 页。 

84《南部档案》6-295-693，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九日。 

85《南部档案》10-912-9387，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86《南部档案》10-523-9130，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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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押的情况，如徐赵氏以娘家弟赵大柏起诉，其夫余炳连在押。87兰张氏

夫兰洪遂被王洪谟具控，被责惩收押在监。但夫在监染寒病沉重，兼有八旬迈母

在家，衣食难保，于是以堂弟兰兴应作抱恳请开释。88更有以在押的丈夫为抱的。

如临江乡四甲郭孙氏因夫大、二胞兄郭朝文、朝开欺其夫在监守法，心存谋霸，

将收到的当价钱不按原定的三股均分，还将郭孙氏的佃钱租谷霸收。其子仅两岁，

母子俩日食难度，进退无路，便以夫郭朝宗为抱状告夫之兄弟。89 

夫有疾病或残疾的情况，如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马余氏“夫年老卧床，

日久不愈，刻下命在呼吸”，故以子马志正作抱。90袁梁氏夫“天生废疾，两手短

缩，独脚跳行”，以夫弟袁文魁作抱。91 

除此之外，从《南部档案》来看，还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夫在，但妻受妾欺，妻以他人为抱，状告妾。如徐严氏不服翁姑管教，

搬她娘家人打伤翁姑，被控。后判夫领回好和。但夫妾刘氏刁唆翁姑不给饭吃。

“凡氏进食，即行百般辱骂。惨氏抚育四岁幼子，挨饥受饿，形容菜色”。后刘

氏唆使氏夫骗氏私逃，具禀在案。万般无奈之下，以胞弟严先朋起诉。92光绪十

七年发生在金兴乡的一案也是同类案例。妇张姚氏发配张孝先为妻，已有二十余

年，并生子女四人。后夫霸娶王氏作妾，便王氏淫悍残毒，“过门未久，恃宠生

嫌，辄以氏朴子幼可欺，屡支氏夫将氏母子蹧践刻薄，无故殴辱。氏均含忍。王

氏得意，尤欲逐氏母子出户”，便以娘家堂侄姚联培作抱状告王氏。93 

二是夫在，但受夫欺。如第 10目第 205卷，民妇范刘氏供：“小妇人发配范

友顺次子范大勋为妻，过门岁余。这丈夫范大勋屡嫌小妇人本朴倭小，迭次刻薄

衣食，小妇人均各哑忍。小妇人干兄李培之刁唆丈夫范大勋说娶赵氏与夫为妾，

反将小妇人卧室另移别处，不许落屋。小妇人无奈，逃回娘家向小妇人父母叙说，

父亲刘中周不服，迭投范有禄们耽承约理，翁父范有顺抗不从场，小妇人随同父

亲投具红呈才来案把他们告了的”。94 

以上两类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夫妻感情不和睦。 

第三类是在前夫死亡，妻再嫁，再嫁之妇不以后夫出面而多亲自告状。如第

10 目第 203 卷后夫在，妇宋李氏告后夫子媳。案称宋李氏前夫文生左武成籍隶

云南病故，生子左双贵。氏苦操守。治民宋朝发假冒营官，贪财谋娶，愿带氏子，

誓言伊无子妻，肯允。套氏银衣烟土，外屈氏借王兴齐银二百两，图撇逼氏回籍，

将氏银土置产，昧良瞎眼，纵子宋文朗同妻向氏管家，蹭嫌刻氏母子衣食，文朗

生奸，今正以首饰支氏子外换作本贸易，冤被贼夺，即诬卷逃，毒殴氏子重伤，

恨氏拢救，逆殴氏，齿落一颗。李秀春施救，文朗止给氏银十两，遂氏母子出外

阻归，氏当赴控，遇李发孝劝拦，坦延至今。迭投保正董芝容理遣，横抗，惨氏

母子异孤，衣食无靠，情惨挖心，匍匐乞首。于是以前夫儿子左双贵为抱状告宋

向氏。95甚至因后夫的刻薄，直接状告后夫。96 

                                                        

87《南部档案》6-310-894，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 

88《南部档案》10-917-9424，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89《南部档案》13-904-6945，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90《南部档案》8-781-146，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 

91《南部档案》9-250-255，光绪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92《南部档案》5-212-672，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93《南部档案》11-200-543，光绪十七年九月卅日。 

94《南部档案》10-205-9005，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95《南部档案》10-203-8992，光绪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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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就是夫死，后有男性赘户。因赘户败家而直接控告赘户。如若有官

司，则不以赘户出面，而由妇女以他人作抱进行诉讼。如第 18目第 1321卷就是

如此。 

 

5.妇女与抱告呈状、被传唤及参加堂审的情形 

按规定，妇女若要告状，一般情况下必须要有抱告方能参与诉讼。清代官员

在官箴书、地方志中屡屡提到在司法过程中不轻传妇女。照此逻辑，状写完到衙

门交状、堂审都是抱告的事，衙门差唤也只需传抱告就行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

样呢？从南部县的情况分析，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就交呈而言，有相当一部分仅由妇女交呈，而抱告没有“亲来”。据

不完全统计97，在 406 件档案中，仅由妇女交呈有 8 件。由妇女、抱告同时到衙

门递呈的有 6 件，仅由抱告递呈的有 17 件。对这部分统计是来源于状式上衙门

盖的小戳（见下图），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案件并没有交待是由谁递呈的。 

 

 
仅妇女交呈的戳记98    仅抱告交呈的戳记99    妇女、抱告同交呈的戳记100   

 

其次，从差票来看，以原告或被告涉案的妇女多被传唤，且抱告几乎一并传

                                                                                                                                                               
96《南部档案》12-937-9876，光绪廿一年闰五月廿二日。 

97所递呈的状纸在绝大部分时期没有盖此戳记。本节关于递呈、传唤、堂审的统计只是论证事实的有

无，因此没作完整的统计。 

98《南部档案》9-245-176，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99《南部档案》8-458-993，光绪七年七月十八日。 

100《南部档案》8-847-905，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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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此案例甚多，不再举例说明。除此之外，不为两造的妇女少有被传唤到案的。

即便被差传唤，也不一定要到县衙参加堂审，如东路金兴乡四甲乡民徐张氏在光

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作为“应讯”差传，但在其后的“点名单”上注明“不

到”101。这些事实与州县状式条例所要求的并不矛盾。如在浙江黄岩县，“非关

命盗奸拐正犯，牵连妇女，不准。”102河北宝坻县，“告奸性及命盗重案牵连妇女

者不准。”103四川巴县，“告案已准，续投呈词，又波及原案无名之人及牵连妇女

另具投词者，一概不准。”104四川南部县，“被告不许过三名，干证不得过二名，

并非命盗奸拐，牵涉妇女者不准。”105“被告不许过三名，干证不得过二名，并

非命盗奸拐，牵涉妇女者不准。”106“告奸情非奸所获奸，虽有实据，牵连妇女

者不准。”107到咸同光时期，规定“告奸情非奸所获，奸未有实据，任意牵连妇

女者不准。”108这些不同地方的状式要求都是同一层含义，即不得轻传妇女，不

得任意牵连妇女。正如徐州府知府阮祖棠所言“妇女之不可轻传到案，前人言之

屡矣。”109“不轻传妇女”的确切含义是不轻传与案无关的妇女，“虚实候讯,毋

庸率添妇女”110即为此意。但不轻传妇女不等于不传唤妇女，她们并不是要被完

全禁止在诉讼之外，虽然要顾其颜面，但与案情直接相关的，则需要被差传参加

堂审111，甚至连少女也不例外。清代方大湜在其《平平言》的一段话即暗含了未

嫁少女有出庭的事实。“闺女被官责打，已许字者，辱及夫家。未许字者，谁为

聘问。颜面所系，即性命所关，如之何弗慎余。遇牵涉闺女之案，有万不能不责

惩者，以手板授其父兄，饬令当堂责打手心，不特不令差役掌嘴，并不令差役捉

手也。”112 

至于参加堂审的情况。《大清律例》于顺治十六年定例，并在乾隆元年改定，

“妇女有犯奸盗人命等重情，及别案牵连，身系正犯，仍行提审。其余小事牵连，

提子侄兄弟代审。如遇亏空、累赔、追赃、搜查家产杂犯等案，将妇女提审，永

行禁止。违者，以违制治罪”113此例规定与《处分则例》相同。按此例之意，对

于一般民事细故，不需要提审妇女，只需提子侄兄弟代审即可。在四川南部县，

县官也有依此例照办的案例，如“准该抱告自邀鲜洪斌等来案质讯，该氏毋庸赴

质。”114“着该抱告等邀证来案备质，该氏勿庸到案”115等等。但统观《南部档

                                                        
101 《南部档案》差票见 15-739-5848，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点名单见 15-739-5845，光绪二

十八十月廿二日。 

102前引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4 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宝坻档案》第 172 卷，光绪二年。 

104《巴县档案》6-6-2238，光绪十三年十月至十五年七月。 

105《南部档案》2-51-1951，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廿一日。 

106《南部档案》3-51-813，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107《南部档案》4-294-28，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108《南部档案》5-36-63，咸丰三年九月廿一日；6-73-1000，同治九年七月三十日；11-266-1，光绪十

八年九月十日。 

109《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听讼挈要》，光绪十七年。 

110《南部档案》16-409-4545，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111 如《南部档案》12-936-9868 中的刘氏作为整个案件的核心人物，就被当作应讯予以传唤，并参加

了堂审。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112 [清]方大湜：《平平言·勿掌责闺女》，卷三，清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第 47 页。 

113《大清律例》刑律，妇人犯罪。 

114《南部档案》21-544-2462，宣统二年九月廿八日。 

115《南部档案》21-680-684，宣统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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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存案件，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根据 406 件档案不完全统计116，

仅有妇女出庭的就有 45 件，仅有抱告出庭的 13 件，妇女、抱告均出庭的达 91

件。这充分说明了涉及两造的妇女多参与堂审的事实，尽管在部分档案中知县的

判决也一再说明对妇女要顾其脸面、维持廉耻。 

 

三、 制度的反利用：从“恃妇逞刁”到“窃名捏禀” 

清廷本限制妇女参与诉讼，又恐其有冤抑无处诉，而后有抱告制度之推行，

可谓用心良苦。但妇女或他人却借妇女诉讼之优势，反其利用，扰乱司法，破坏

秩序，却是当局者始料未及。 

 

“恃妇逞刁” 

“恃妇逞刁”，是指妇女本人无视法律之严肃性，恃其在诉讼中的优势肆意

告状。吴欣的研究告诉我们，妇女在诉讼中拥有一些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

优势是她们坚持诉讼或她们诉讼时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源最突出的表现是

她们的“妇女”身份所带来的人们对其“无知”与“可怜”的认同。她们也常常

利用这种资源在状式中述说自己的孤苦，以便在司法过程中赢得审判官的宽容与

同情。
117
这是当时妇女“恃妇逞刁”的一个诱因，但从《南部档案》的记载来看，

妇女所“恃”的不仅仅是她们的“无知”与“可怜”，更是恃清律对妇女的优待，

特别是收赎。118正是由于妇女有收赎之权，她们才无所顾忌，恃“妇”逞刁。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东路金兴乡四甲乡民徐应成以“乱霸纠

索，叩唤严究”状告族叔徐国藩。称在他出外读书期间，叔“霸诱民妻至家，私

通恋奸”，后又“喊伊家内歇宿不返，宛如夫妇”。根据被告及整个案情，有可

能是徐应成欠徐国藩钱，以诬图赖。此状告到县衙，刑房收呈，并批准。十二月

初一日月，七十岁孀妇徐彭氏，即徐应成的婆婆，以徐应成为抱，同为此事，再

次状告徐国藩。徐彭氏称“有族叔徐国藩仗恃武生，连香帽顶，勾诱张氏乱伦私

通，今前被氏拿获。国藩推氏跌地，跑逃。氏投胞弟徐联芳等苦劝不改，氏亦忍

恨莫何，兼之张氏娘家请族任夫处毙无异。讵料国藩色胆弥天，仍霸张氏刁藏伊

家，恋奸不归，冬月初七夜，引同张氏纠众估拿嫁奁。氏投保甲看明，信知应成

回归，投族理遣，横抗”。119从状词内容看，说的是同一件事。从告呈者来看，

先有孙徐应成告状且被受理，在此情况下徐彭氏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再恃妇、

恃老禀状对方。 

不仅是妇女本身，更在于其他人也看到了妇女在司法诉讼中暗藏的优势，为

避免自己受罪，便钻法律的漏洞，“托”妇之名“告”己之事。 

 

“支妇兴讼” 

“支妇兴讼”，是指他人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支使妇女或托妇女之名兴讼。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东路崇教乡贾姜氏之夫贾耀栋作媒生奸，被敬显宗所告。后

支妻以胞弟姜心坪作抱反告敬显宗。称显宗忽生歪议，将其夫“苦打吊拷，逼写

退婚文约，并押礼人等各各受伤。民闻知骇异。望夫不归，四处寻觅无迹。温洪

                                                        
116即便作完全统计，也不能说明她们参与诉讼的实际权重。因为大量的诉讼由于档案保存的完整性、

诉讼没到堂审阶段即息案等多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堂审数据。 

117 前引吴欣：《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第 141-143 页。 

118 清律对妇女的优待的相关内容已在“限制妇女告状的原因”中提出，兹不赘述。 

119《南部档案》15-739-5840，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19 

才因人财两空，与伊构讼。子杨反诬氏藏匿，逼民要人。具控氏夫，似此作童子

婚姻，且属世谊。子杨不念师恩，图人聘金，嫌人门第，骗婚诬媒，实合邑未有。

氏家儿小女幼，家事难理，不知夫生死存亡。为此泣叩，伸雪夫冤，沾恩无暨。”
120又光绪十七年九月，东路积下乡冯元富支冯向氏状告继母冯陈氏。而冯向氏夫

亡后，因贫改嫁邓世宽为妻，与冯家恩义已绝。并且冯陈氏卖业，也与冯元富无

干。在这种情况下，冯元富不应支其改嫁之祖母出名妄控。以至最后衙门堂断，

冯元富“干犯名义”，受“笞责”，冯向氏不应受他人支使“挺身讧讼，着记

责”。 121 

 

“窃名捏禀” 

“窃名捏禀”，是指未通妇女本人知晓，被他人窃名告状。光绪三十三年，

南路宣化乡民杜奉先便窃婶杜全氏之名控杜天馨、罗光荣等人。待差役差唤时，

杜全氏称她改嫁严姓数载，“侄杜俸先令四月由省归家，邀伊商议告状，未允。

后窃伊名呈控。回家复邀伊投审，亦未遂”。差役具禀县衙，言“杜全氏称未告

状，抗案不到，现在患病，生死莫测，未敢强唤” 122光绪九年，乡民杜何氏与陈

夏氏互控案中，杜何氏称“情今十月三十日控陈万沛、万消泽一案，批证查理，

万沛窃母陈夏氏名跟告„„万沛不依理落，经原证何正顺等禀复，准唤，尚未出

票。可恶万沛仍窃陈夏氏名跟禀”。123 

就妇女和他人滥用其优势，对制度进行反利用而言，在制定法律和司法实践

占均有所规避，如限制妇女涉讼，罪坐代告。从衙门对这些案件的批词或堂谕来

看，地方官员对此是知道且有所警觉的，他们在批词中多有“如虚处抱”124、“姑

候唤讯，实究虚坐”125、“如虚，坐抱不贷”126的批语。但实际对他们的依法处理

却少见。如上述杜奉先窃名捏禀一案件，批词为“据禀杜俸先窃名捏禀，殊属胆

玩！既经情虚逃匿，从宽，姑名深究。着即销案，以省讼累。”127——前部分语

气强硬，但实际的处理结果却以销案结束，绝大部分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 

 

结论 

以往的研究常常给我们展现的是妇女不愿或很少参与诉讼，但通过对《南部

档案》的研究表明，妇女在这一领域是积极的参与者，她们因不同的目的受这样

或那样的驱使，频频告状。 

在元以前的律文中，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作出相应的

规定。自元代以来，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代的律

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代，虽

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告状，

                                                        

120《南部档案》13-983-7084，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七日。 

121《南部档案》11-108-7993，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九日至同年九月初九。 

122《南部档案》18-187-297，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这只是根据差役的禀状作出的分析，实际的

情况可能更复杂，如杜全氏本身参与了诉讼，后与抱告商议，避免出庭，故意托辞。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

诉讼背后大量的更为复杂的交涉，在此案中甚至可能与差役有勾对之事我们却无法知晓。 

123《南部档案》8-1039-12，光绪九年十二月。 

124《南部档案》8-854-0995，光绪九年八月初一日。 

125《南部档案》15-535-5726，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126《南部档案》11-485-8027，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 

127《南部档案》18-187-297，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20 

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讼方面

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 406件妇女参

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女与抱

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中呈现

出复杂的面相，在律例规定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 

纵观抱告制度从制定到执行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与

变化，特别是到了晚清，西风东渐，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限制也在逐渐发生松

动，抱告的实际功能在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妇女不须抱告而直接

参与诉讼成为迟早的事情。 

通过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

是限制妇女参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

女或他人竟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

名捏禀”之事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而造成如此结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乃是重要的原因。而

这三种因素又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保证法律和政策制定的完备，如

何有效执行法令，如何有效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无疑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

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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